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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豫济’山桐子苗木采购合同

供方(成交供应商全称): 河南省民乔农林科技有限公司

需方(采购人全称): 卫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供方持 卫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发的中标/中标(成交)通知书[项目编号： 卫辉

单一采购-2026-1 ],根据采购文件、供方的响应文件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有关法规，与需方协商一致，达成以下合同条款：

一、本合同名称： 山桐子太行山丰产栽培示范推广苗木采购项且 。

二、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(大写):伍拾玖万捌仟捌佰元陆角 (小写：¥ 598800.6 元 )

。 供货范围、技术规格及分项价格如下(或见附件):

序号 名称
品牌及

产地
规格型号参数 单位 数量 单价

合计

金额
备注

1 山桐子

‘豫济’,

河南省

方城县

符合林业苗木行业标

准，苗高>40厘米，

地径≥0.8厘米，主

根长≥10厘米左右，

侧根≥3根。

株 22200
26.9

7元

59880

0.6

元

总价
小写：598800.6元

大写：伍拾玖万捌仟捌佰元陆角

三、质量要求及供方对质量负责条件和期限：

所供货物必须首先符合有关国家强制性规定、国家(行业)标准或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

同时符合采购文件规定的质量要求。供方应提供全新未拆封产品，如确需拆封的，应在供货

前征得采购人同意，否则视为不能交货。供方保证全部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向需方提

供货物和服务，并负责可能的弥补缺陷。需方对货物规格、型号、质量有异议的应在收到货

物后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。

四 、售后服务计划：

1、售后服务响应时间：在需方提出售后需求之日起2日历天。

2、解决问题时间：在需方提出售后需求之日起4日历天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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